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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办发〔2019〕16 号 

 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汉滨区扶贫开发局职能配置内设 

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镇办党（工）委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委和区级

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：  

《汉滨区扶贫开发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

经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，区委、区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  

  

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   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9 日 

 



 

 - 2 - 

汉滨区扶贫开发局 

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 根据《中共安康市委办公室、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安康市汉滨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安办字

〔2019〕9 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 区扶贫开发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 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 区扶贫开发局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省市扶贫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制

定全区配套政策措施和管理细则。 

（二）编制扶贫开发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实施管理扶

贫开发精准扶贫工作。 

（三）负责拟订全区扶贫资金分配方案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

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组织识别扶贫对象、对扶贫对象实施动态管理、组织

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。 

（五）负责全区扶贫开发项目实施的备案、指导、督查检查

和验收。 

（六）负责全区脱贫攻坚行业扶贫的组织协调工作。加强组

织、协调和指导全区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社会扶贫工作。负责中、省、市有关单位在汉滨

区定点扶贫的联络协调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区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

位和大专院校开展扶贫工作，组织动员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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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工作。 

（八）负责全区扶贫开发考核工作，组织贫困村和贫困人口

脱贫退出工作。 

（九）负责扶贫开发的对外交流与合作，组织实施外资扶贫

项目。 

（十）负责全区扶贫开发情况的调查研究、统计监测、信息

宣传工作。 

（十一）负责全区扶贫开发项目建设管理人员及镇（办）村

干部的培训，负责贫困人口实用技术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

项目组织实施工作，负责全区贫困大学生助学工作。 

（十二）负责全区扶贫互助协会的组建、运行和管理。 

（十三）承担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 

（十四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 区扶贫开发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办公室 

负责机关日常工作。负责承办机关党务、政务工作；负责机

关各项工作制度的制定和督促实施；负责重要会议的组织和重大

事项的督办；承担机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；牵头负责人大

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；负责机关文秘与公文管理、办

公自动化、政务信息、党务政务公开、新闻宣传、机要保密、档

案管理、安全卫生、接待服务和各类大型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；

负责机关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公务用车管理和后勤服务保障工

作。负责对外联络、群众来信来访及咨询服务工作，承担机关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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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属单位机构编制、人事管理和干部教育培训等工作；组织实施

机关干部考核和奖惩工作；承担部门党建、精神文明、党风廉政、

综治维稳和工青妇等工作；承担各类创建等阶段性中心工作；负

责机关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扶贫规划股 

负责全区扶贫开发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目标、脱贫计划制定和

组织实施工作。负责扶贫开发有关政策、法规制度及综合性文件

起草和扶贫开发政策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解读及政策咨询工作。

负责组织开展扶贫开发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；负责编制深度

贫困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协调政

策落实和推进实施工作；负责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施产业发展项

目的规划、督察实施及检查跟进工作。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

设施项目。负责拟定扶贫开发资金管理办法；负责扶贫资金的使

用管理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和审计协调工作。负责指导涉农资金

整合工作；负责扶贫开发项目编制及备案工作。 

（三）金融扶贫股 

负责拟订专项扶贫项目监管办法，检查指导项目实施；承担

产业扶贫项目规划、设计、申报、组织实施，承担扶贫贷款项目

库建设管理、龙头企业扶贫贷款项目考察、论证、申报、计划下

达和实施管理工作。负责金融扶贫小额到户扶贫贴息贷款的实施

管理工作。负责扶贫开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争取和引进外资扶

贫项目。负责全区扶贫互助协会的组建和运行管理，指导镇（办）

扶贫互助资金管理站对辖区内互助资金的业务指导、培训以及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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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运转的监督管理工作。负责全区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的建章立

制、规范管理、经验总结、对外宣传等工作；督导检查全区扶贫

互助协会的开展情况。 

（四）社会事业股 

负责拟定行业扶贫政策及中长期规划、年度目标计划；负责

组织协调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和村级道路畅通、饮水安全、住房

保障、教育扶贫、产业扶贫、健康扶贫、创业就业、技术培训、

生态扶贫、兜底扶贫、电力通讯、光伏扶贫、旅游扶贫、电商扶

贫、残疾人扶贫等重点行业扶贫工作；负责行业部门扶贫工作督

促检查、考核评比工作；负责爱心超市建设及管理工作。承担全

区扶贫“雨露计划”招生、培训、就业安置工作。负责组织全区

扶贫干部培训、农民适用技术培训等科技扶贫工作。 

（五）社会扶贫股 

负责中、省、市单位在汉滨定点扶贫的联络协调工作；动员

社会各界力量，组织开展社会扶贫工作；组织协调全区党政机关

和企事业单位、大专院校、中省单位定点、“两联一包”扶贫、

中、省、市包村帮扶部门帮扶工作；组织动员其他社会组织和个

人参与扶贫开发工作；负责区级驻村帮扶单位和全区党员干部驻

村联户扶贫的组织协调、督促检查、考核评比工作；负责群团组

织扶贫工作组织协调、督促检查、考核评比工作；负责全区扶贫

干部教育培训及人才助力脱贫攻坚工作；负责社会扶贫网管理工

作；负责全区扶贫开发宣传工作。负责全区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

工作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革命老区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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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评估考核股 

负责全区扶贫开发考核工作；负责拟定全区扶贫开发工作

考核制度和办法；负责配合省市对区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

作成效考核评估，以及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脱贫攻坚专项考核

工作；负责组织实施对各镇办脱贫攻坚工作的平时和年度考核

工作；负责扶贫开发责任制落实和“追赶超越”工作；负责组

织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退出工作；负责全区扶贫信息化建设

总体规划、业务指导工作；负责全区贫困人口、扶贫成效监测

工作；负责扶贫对象识别、动态调整管理；负责全区扶贫开发

基础数据的统计，指导全区扶贫开发信息统计、动态监测和扶

贫数据信息一体化工作。 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 区扶贫开发局机关行政编制 18 名。设局长 1 名，

副局长 3 名。 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 区扶贫开发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

项另行规定。 

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本规定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

调整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 本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19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

